
10 

     臺中市立后里國民中學試場規則 

本辧法經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100.1.20 校務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           

112.1.18 校務會議第二次修正通過  

一、  為使本校學生明確知悉參加考試應遵守之事項，特訂定后里國中試場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 

二、  本校學生參加考試，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規則辦理。 

三、  在試場內，應按規定之座位就座，不得任意更換座位。 

四、  在考試期間，學生必須保持安靜，不得談話或干擾別人，不得東張西望，不得與任何 

同學打手勢，不得讓同學窺見自己之試卷，不得用任何方式協助同學作弊或請他人作

答。 

五、  學生必須於每節考試前到達試場，如學生遲到應考，將不延長應考時間。 

六、  學生個人物品如書籍、筆記、習作或相關參考資料…等，須放置走廊上，不可放在桌  

上、抽屜或衣袋內。 

七、  學生如須使用作答輔助工具，必須確保作答輔助工具內並無藏有任何與考試有關的資   

 料。 

八、  未得監考老師指示，學生不得翻閱試題，否則將被扣分。 

九、  當監考老師未宣佈「開始作答」，學生不得作答題目﹔當監考老師宣佈「停筆」後，  

學生一概不得書寫。如學生在交完卷後發現漏填姓名，應於監考老師同意下，在卷上

補寫姓名，不得以填寫姓名為理由而於監考老師宣佈「停筆」後，繼續書寫。 

十、  考試結束前，學生不可提早交卷或離開試場。 

十一、考試結束時，學生應主動將試卷或答案卡交給監考老師。 

十二、除派予學生的試題外，學生不得將試場供應的物品攜離試場。 

十三、所有定期考試及統一測驗，學生因公、因喪、因病或因事假等經准假後，知會教務處

辦理補考，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但無故擅自缺考者，其缺考學科之成績以零

分計算。 

十四、若考試或統一測驗期間遇有颱風或天氣惡劣，縣府宣佈停課，或交通情況惡劣以致學

生無法返校或遲到，當天的考試或統一測驗將另作安排。 

十五、有違規事件，監考老師應當場告知考生並詳載於考試紀錄表內，同時將該份答案卷抽出，考

後提報教務處及學務處處理。 

十六、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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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巿立后里國中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                 

類別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分情形  

成績處理  校規處理  

第
一
類
： 

情
節
重
大 

一、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 

嚴重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二、測驗正式開始後強行出場，不服 

糾正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三、測驗結束後逾時作答且不服糾正 

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四、脅迫其他考生協助舞弊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五、交換座位應試，不服糾正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六、交換答案卡（紙）、試題本作答

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七、交卡（紙）後強行修改答案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八、其他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 

重大者。 

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九、故意污損答案卡(紙、卷)、損壞 

試題本或故意不交或遲交答案卡 

(紙、卷)者。  

該生該科測驗視情節

輕重不予計分或扣該生

該科測驗分數 10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十、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 

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 

者。  

該生該科測驗視情節

輕重不予計分或扣該生

該科測驗分數 10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十一、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 

圖窺視他人答案或便利他人窺 

視答案，情節較重者。 

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一、第

四項處理，得記大過乙支。 

第
二
類
： 

情
節
輕
微 

一、提早翻開題本，或逾時作答，經 

制止後停止者。  

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

10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第三

項處理，得記小過乙支。 

二、使用具有傳輸、通訊、錄影、 

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 

品：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 

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 

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 

材、電子錶、呼叫器等。 

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  

5分。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十、第三

項處理，得記小過乙支。 

三、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未經許可

講話，未發現有作弊事實者。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九、第十

七項處理，得記警告乙支。 

四、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

未發現有作弊事實者。 
 

依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九、第十

七項處理，得記警告乙支。 

   


